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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做好2023-2024年度采暖期

城镇集中供热工作的通知

各市城市（乡）管理局， 长治、 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 省政府关于供热工作的安排部

署， 做好2023-2024年度采暖期全省城镇集中供热工作， 保

障供热生产运营的安全稳定， 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， 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高度重视城镇供热工作

冬季供热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， 关乎百姓切身利益。

一各市要进 步提高政治站位， 从讲政治、 保民生、 重环保、

促发展的高度切实增强贵任感和使命感， 强化组织领导， 采

取有效措施， 认真履行职责， 组织指导供热企业提前做好设

施建设、能源储备、检查维修、应急保供、稳定服务等工作，

及时协调解决影响城镇供热安全稳定运行的重大问题， 确保

今冬明春供热的安全稳定。

二、加快推进供热工程建设

要加强在建集中供热工程的指导和协调， 督促供热企业




















